
 
 
 
 
 
 
 
 

校教务〔2013〕2 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泽功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理工大学日常教学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   知 

 

各处级单位： 

《安徽理工大学日常教学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

研究审定，现在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安徽理工大学 

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

 



安徽理工大学日常教学巡查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切实规范学校各项教学活动，加强教学过程管理，提高教学

质量监控力度，保持良好的校风、教风和学风，营造全校上下关心

教学、服务教学的浓厚氛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组织管理 

教务处负责教学巡查工作的总体安排以及巡查情况的通报。 

二、人员组成 

巡查人员包括各学院（部）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

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、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、校教学督导组成员以

及相关职能处室领导及工作人员，届时由教务处安排，每次巡查不

少于 4人，其中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工作人员各 1名。 

三、巡查时间和方式 

每周不定期、随机巡查 1 至 2次，由教务处负责制定巡查计划。 

四、巡查对象 

学校开展的所有课堂教学、实验、实习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等教学环节。 

五、巡查内容 

（一）教师到岗情况：有无迟到、早退及私自调（停）课现象。 

（二）学生出勤情况：有无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现象。 

（三）课堂教学秩序：学生有无上课讲话、睡觉、吃零食、玩

手机、看小说等现象。 

（四）实验室、机房情况：实验室、机房是否按时开放，器材、

设备准备是否充分。 

（五）课程设计、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：学生是否充

分利用设计教室，教师是否到堂指导。 

（六）教室管理情况：教室有无按时开门，设施能否正常使用。 

（七）电教设备情况：多媒体设备能否正常使用。 

（八）教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其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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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巡查纪律及要求 

（一）巡查不得影响正常教学活动。 

（二）巡查人员应认真填写《安徽理工大学日常教学巡查记录

表》，如实反映巡查情况。 

（三）巡查结果每周公布 1 次，巡查结果反馈到相关单位。 

（四）各学院（部）应积极开展日常教学巡查。 

七、巡查结果的使用 

日常教学巡查的结果是学院（部）年度教学考核的依据之一，

也是教师教学年度考核、职称晋升和学生班级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，

各学院（部）务必高度重视，引导广大教师潜心教学、教书育人，

教育广大学生安心学习。 

八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安徽理工大学日常教学巡查记录表 

 3



 4

附件 

安徽理工大学日常教学巡查记录表 

巡查时间/节次  巡查地点  

教师到岗情况  

学生出勤情况  

课堂教学秩序  

教室管理人员

是否按时开门 
 

多媒体设备能

否正常使用 
 

其他异常情况  

存在问题： 

意见或建议： 

             巡查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安徽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3 年 3 月 28 日印发 

共印 60 份 


